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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工業用地發展課題

鄭安廷1

壹、摘要

台灣現今工業用地發展課題有著理論與實務以及制度與非制度上的相當

複雜性。一般而言，工業用地劃設與開發本身就是建立於一系列的制度上，

因此談用地發展課題不能不首先從制度系統切入。另一方面，實務上從使用

現況來說，我國的產業發展卻是根植在橫跨制度內外的用地上。系統內工業

用地包含編定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都市計畫工業區等；而系統外的工業

用地也有諸如最近深受注目的農地未登記工廠。

本文將會先說明我國工業用地制度發展背景，以及發展至今產生的土地

使用衝突，再分別從制度內及制度外深入探討各課題之成因，以及適用於新

空間的計畫架構─國土計畫之相關策略。最後以前瞻性觀點，針對未來工業

用地在制度創新上之作為以因應產業發展趨勢與國家永續發展，歸納出一些

可預見的方向。

貳、工業用地發展背景

一、用地供給制度背景

1949年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由於市場縮減與軍民遷台造成的物資供應

緊張，因此中央在遷台初期對產業發展展現強勢的控制力，以增進國內物資

生產、減少進口，滿足內需的輕工業發展。另一方面進行土地改革將土地資

金轉移到工業資本，對後續工業發展產生正面影響。隨著初期的能量累積與

美援協助，1960年12月頒布「獎勵投資條例」奠定編定工業區的開發方式，

目的為快速提供工業發展所需土地，是一種經濟計畫導向的土地發展模式－

1　台北市立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副教授、經濟部工業局智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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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有產業發展事實後土地使用計畫再予配合。其後1990年的「促進產業升

級條例」與現行2010年頒布的「產業創新條例」都維持相同的開發模式。除

了編定工業區，園區式開發尚包含1965年的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1979

年的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2016年的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等，

雖其園區管理方式與編定工業區有些許不同，但基本上可歸類為「產業園區

開發系統」。過去60年以來，我國產業園區開發模式始終未因應產業結構與

社會轉型而改變，這也使得台灣產業用地開發上逐漸遇到瓶頸，並衍生出若

干課題。

另一方面，非園區式開發的工業用地包含依1965年「都市計畫法」劃

設的都市計畫工業區，以及依1974年「區域計畫法」劃設的非都市計畫丁種

建築用地被歸類為「土地使用計畫系統」。前者係根據都市發展需求，根據

居住、商業、產業、農業及必要性公共設施等綜合考量下，將一定範圍規劃

為整體的都市生活發展地區。相反的，後者係依現況劃設，缺乏整體規劃概

念。都市計畫工業區與產業園區開發系統最大的不同，在於其土地使用計畫

先行於產業發展，由於缺乏經濟計畫之指導容易出現產業發展不彰的情形。

二、用地供給制度癥結

根據我國工業用地供給制度，已經可以指出兩大發展癥結，第一：工業

圖5-2-1  工業用地供給系統概念示意圖

資料來源：修繪自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and in Taiwan (Che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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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存在兩套供給系統，產業園區開發系統及都市計畫系統，兩者不僅缺乏

協調整合，更由於各個用地不同的主管機關造成工業用地管理複雜。第二：

在空間分布上，產業園區開發系統與都市計畫系統有重疊的情形（詳如圖

5-2-1），因此在面積統計上不能將兩套系統直接加總，需要考量兩者間不

能完全切割的空間分布前提。也因此一般而言，在計算台灣工業用地總面積

時，通常會以都市計畫工業區與非都市計畫丁種建築用地的總合為準，根據

2017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兩者合計當前工

業用地面積總計為44,266.97公頃。

參、近年工業用地發展需求與供給

我國過去近30年工業用地整體而言穩定成長，製造業實質生產總額在

1995年後增加幅度更為明顯(如圖5-2-2)，顯示台灣未來對工業用地之開發仍

有一定的需求。惟根據各區域工業用地發展需求市場和土地供給條件不同，

為貼近產業發展事實與進一步了解區域未來工業用地發展走向，將配合產業

發展政策指導及區域發展條件，探討各區域工業用地供給特性。

圖5-2-2  工業用地歷年面積變動區市圖

資料來源：工業區土地儲備制度之建立(經濟部工業局，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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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北部區域

以市場發展現況而言，北部區域皆以ICT產業為主要類別，水、電資源

消耗程度中等，區位上偏好都會區域、產業園區或鄰近既有群聚發展。開發

方式偏好0.5公頃以上新設園區之土地，考量既有園區土地價格較高，新設園

區具價格低廉之相對優勢，因此開發區位以都市計畫農業區及非都市計畫農

地為主，利用型態不論都會或非都會地區，皆為單一使用項目的平面粗放型

態。然而北部區域可變更之大面積土地稀少，因此多仰賴地方政府之協助或

擔任開發主體。勞動力需求方面，都會地區人才需求較高，對高階人才之需

求較迫切，非都會地區則以中、低階人才之需求較為迫切(詳參表5-2-1)。

未來發展方面，北部區域都會地區將以IOT及物聯網等創新產業為主，

非都會地區則走向產業高值化，兩者水、電資源消耗程度將降低，區位上朝

向都會地區靠攏，土地使用項目需求更轉為多元複合的模式。都會地區由於

土地成本及發展腹地限制，用地開發規模0.5公頃以下之非傳統產業較具有競

爭優勢，透過立體、集約化發展提升用地單位面積產值，配合以民間部門為

主體的工業區更新提升土地使用強度。非都會地區同樣受到土地成本影響，

開發樣態將以規模0.5公頃以下之新設園區為主，土地使用除了維持平面使用

模式外，將衍生一部分的立體、集約化發展。未來將以公部門為開發主體，

並透過現有非都市計畫農業區之變更或未來城鄉發展地區第2類之3申請使

用。勞動力方面與現況需求相同，都會地區人才需求較高，對高階人才之需

求較迫切，非都會地區則以中、低階人才之需求較為迫切(詳參表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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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北部區域工業用地發展需求與供給

北部區域
都會地區 非都會地區

現況發展 未來發展 現況發展 未來發展

產
業
需
求
與
市
場
發
展

產業類型 ICT產業為主
IOT產業、創
新產業

ICT產業為主 產業高值化

產業佈局偏好 都會區域
(創新產業區位
分布詳參備註
內容)

產業園區、鄰
近群聚

鄰近都會

土地使用項目
需求

單一 多元複合 單一 朝向多元複合

土地使用強度
樣態

平面、粗放 立體、集約 平面、粗放
平面、立體、
集約

土地開發方式
偏好

新設開發 工業區更新 新設開發 新設開發

設廠規模偏好 >0.5公頃 <0.5公頃 >0.5公頃 <0.5公頃

能資源運用模
式

中 低 中 低

勞動力需求 高階人才 高階人才 中、低階人才 中、低階人才

區
域
供
給
特
性

土地供給可能
區位

都市計畫農業
區

既有工業區、
公有地

非都會市計畫
農業區

非都會市計畫
農業區

土地供給來源
都市計畫農業
區

城鄉發展地區
非都市計畫農
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2類之3

土地資源規模
大面積土地稀
少

大面積土地稀
少

有大規模土地 具不確定性

開發方式
報編(個案變
更)

更新(申請使
用)

報編(開發許
可)

新訂、報編或
儲備

開發主體 地方政府為主 民間部門為主 地方政府為主 公部門為主

備註：

1. 亞洲矽谷（物聯網產業）：台北市內湖區；新北市新莊、中和、三重、樹林、汐止、新
店、板橋、土城、五股、蘆洲區；桃園市蘆竹、桃園、中壢、龜山、八德、平鎮、楊梅
區；新竹市東、竹北區；新竹縣湖口鄉。

2. 智慧機械：新北市新莊、三重、樹林、中和、蘆洲、五股、土城、板橋、汐止、新店區；桃
園市蘆竹、龜山、桃園、中壢、八德、平鎮區；新竹市東區。

3. 綠能科技：台北市內湖區；新北市新莊、三重、樹林、中和、板橋、汐止、土城、蘆洲、五
股、新店區；桃園市蘆竹、桃園、龜山、中壢、八德、平鎮區；新竹市東區；新竹縣湖口
鄉。

4. 生技醫藥：台北市內湖、中山、中正、南港、松山、大安、信義、士林區；新北市三重、新
莊、中和、汐止、五股、新店、樹林、板橋、土城區；桃園市桃園、中壢、楊梅、蘆竹、
龜山、平鎮、八德區；新竹市東、香山區。

5. 循環經濟：新北市新莊、樹林、三重、中和、板橋、土城、五股、汐止、蘆洲、鶯歌區；桃
園市蘆竹、龜山、桃園、中壢、八德、楊梅、平鎮區；新竹市東區。

資料來源：統整自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略分析(張建一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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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部區域

中部區域現況都會及非都會地區用地需求與供給特性相似，其市場發展

皆以機械產業為主，水、電資源消耗程度中等，區位上偏好都會區域、產業

園區或鄰近既有群聚發展。開發方式則偏好位於非都市計畫農業區之0.5公

頃以上新設園區，利用型態皆為單一使用項目的平面粗放型態，且目前皆具

有大面積土地可供開發，開發主體以地方政府等公部門為主。惟勞動力需求

上，都會地區對中、高階技術人才之需求較迫切，非都會地區則對中、低階

技術人才之需求較迫切(詳參表5-2-2)。

未來發展方面，中部區域都會地區將以智慧機械、創新產業為主；非都

會地區則走向產業高值化，兩者水、電資源消耗因產業轉型帶動能資源需求

轉型效益不大將維持中等程度。區位上仍以既有群聚及工業區周邊為主，都

會地區土地使用項目需求將轉為多元複合的模式，非都會地區則維持單一模

式。基於土地價格的成長，預期都會及非都會地區之土地使用強度短期將維

持平面發展，長期可能衍生部分立體、集約式的利用模式，然而中部區域以

機械產業為主，其生產模式多屬平面使用，較不利於立體化政策之推動。用

地開發規模考量都會地區具多數企業營運的業態與運籌功能，預期以大於0.5

公頃為主；非都會地區因屬於機械產業群聚的中位網絡分工體系，考量協力

廠規模未來將以0.5公頃以下為主要樣態。都會地區開發方式將以城鄉發展地

區第2類之3申請使用與都市計畫新訂擴大為主，土地供給來源包含都市及非

都市計畫農業區，並以公部門或私部門為開發主體；非都會地區則傾向非都

市計畫農業區變更或城鄉發展地區第2類之3的國公有土地開發為主，並以公

部門為開發主體。勞動力方面非都會地區與現況需求相同，以中、低階技術

人才之需求較為迫切，都會地區則因應產業轉型對高階技術、研發人才之需

求較為迫切(詳參表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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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中部區域工業用地發展需求與供給三、南部區域

中部區域
都會地區 非都會地區

現況發展 未來發展 現況發展 未來發展

產
業
需
求
與
市
場
發
展

產業類型 機械產業為主
智慧機械、創
新產業

機械產業為主 產業高值化

產業佈局偏好 都會區域
(創新產業區位
分布詳參備註
內容)

產業園區、鄰
近群聚

鄰近群聚

土地使用項目
需求

單一 朝向多元複合 單一 單一

土地使用強度
樣態

平面、粗放
平面、立體集
約

平面、粗放 平面、集約

土地開發方式
偏好

新設開發
更新、新設開
發

新設開發 新設開發

設廠規模偏好 >0.5公頃 >0.5公頃 >0.5公頃 <0.5公頃

能資源運用模
式

中 中 中 中

勞動力需求
中、高階技術
人才

高階技術、研
發人才

中、低階技術
人才

中、低階技術人
才

區
域
供
給
特
性

土地供給可能
區位

非都市計畫農
業區

都市與非都市
計畫農業區

非都會地區農
地

非都市計畫農業
區

土地供給來源
非都市計畫農
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
非都市計畫農
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
2類之3

土地資源規模
有大面積完整
土地

- 有大面積土地 有大面積土地

開發方式
報編(個案變
更)

申請使用、新
訂擴大

報編(開發許
可)

新訂、報編或儲
備

開發主體 地方政府為主
公、民間部門
為主

公部門為主 公部門為主

備註：

1. 亞洲矽谷（物聯網產業）：台中市太平、大里、豐原、潭子、神岡、東、西屯、
大雅區；彰化縣彰化市。

2. 智慧機械：台中市太平、豐原、大里、神岡、潭子、東、大雅、西屯、烏日、大
甲區；彰化縣和美鎮、鹿港鎮。

3. 綠能科技：台中市豐原、太平、大里、神岡、潭子、大雅、大甲、烏日、東、西
屯區；彰化縣彰化市、和美鎮。

4. 生技醫藥：台中市西屯、豐原、大里、太平、潭子、大甲、神岡、南屯、大雅、
北屯區；彰化縣彰化市。

5. 循環經濟：台中市太平、豐原、大里神岡、大雅、烏日、潭子、西屯區；彰化縣
彰化市、和美鎮、鹿港鎮。

資料來源：統整自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略分析(張建一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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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區域

南部區域現況都會及非都會地區用地需求與供給特性相似，其市場發展

循早期國營事業脈絡皆以鋼鐵、石化產業為主，水、電資源消耗程度高，區

位上偏好產業園區或鄰近產業群聚。開發方式則偏好位於農業區之0.5公頃以

上新設園區，利用型態皆為單一使用項目的平面粗放之強度，且目前皆具有

大面積土地可供開發，開發主體以地方政府等公部門為主。勞動力方面皆對

中、高階技術人才之需求較迫切(詳參表5-2-3)。

未來發展上，南部區域將以既有產業高值化為主，都會地區並新增發展

綠能科技與循環經濟，水、電資源運用將伴隨產業轉型帶動能資源需求之轉

型，有機會降低能資源依賴。區位上將以鄰近都會區為主，多元複合的土地

使用項目需求之廠商比例有機會提升，惟基於產業類型、土地成本較中、北

部低廉、南部區域創新產業之需求尚未浮現，土地使用強度將維持平面，面

積大於0.5公頃之設廠模式。未來都會地區開發方式將以城鄉發展地區第2類

之3申請使用、都市計畫既有工業區更新與新訂擴大為主，並以公部門或私部

門為開發主體；非都會地區則傾向非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或城鄉發展地區第2

類之3的國公有土地開發為主，並以公部門為開發主體。勞動力方面非都會地

區之未來發展與現況需求相同，以中、高階技術人才之需求較為迫切，都會

地區則因應產業轉型對高階研發、技術人才之需求較為迫切(詳參表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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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南部區域工業用地發展需求與供給

南部區域
都會地區 非都會地區

現況發展 未來發展 現況發展 未來發展

產
業
需
求
與
市
場
發
展

產業類型
鋼鐵、石化產
業

高值化、綠
能、循環經濟

鋼鐵、石化產
業

產業高值化

產業佈局偏好 產業園區
(創新產業區位
分布詳參備註
內容)

產業園區、鄰
近群聚

鄰近都會

土地使用項目
需求

單一
單一或多元複
合

單一
單一或多元複
合

土地使用強度
樣態

平面、粗放 平面 平面、粗放 平面

土地開發方式
偏好

新設開發
更新、新設開
發

新設開發 新設開發

設廠規模偏好 >0.5公頃 >0.5公頃 >0.5公頃 >0.5公頃

能資源運用模
式

高 中 高 中

勞動力需求
中、高階技術
人才

高階研發、技
術人才

中、高階技術
人才

中、高階技術
人才

區
域
供
給
特
性

土地供給可能
區位

農業區
既有工業區、
農業區

非都會地區農
地

非都會地區農
地

土地供給來源 農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
非都市計畫農
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2類之3

土地資源規模 具大面積土地 具大面積土地 有大規模土地 具不確定性

開發方式
報編(個案變
更)

申請使用、新
訂擴大

報編(開發許
可)

新訂、報編或
儲備

開發主體 地方政府為主
地方政府、民
間為主

公部門為主 公部門為主

備註：

1. 亞洲矽谷（物聯網產業）：台南市永康、安南區；高雄市前鎮、三民、鳳山、小
港、仁武、大寮區。

2. 智慧機械：台南市永康、安南區；高雄市鳳山、三民、仁武區。

3. 綠能科技：台南市永康、安南、仁德區；高雄市岡山、路竹區。

4. 生技醫藥：嘉義縣民雄鄉；台南市永康、安南、仁德、歸仁、南、東區；高雄市
三民、前鎮、大寮、鳳山區；屏東縣屏東市。

5. 循環經濟：台南市永康、安南、仁德、南區；高雄市大寮區。

資料來源：統整自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略分析(張建一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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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業用地整體性發展課題

一、供需失衡

早期台灣工業用地需求旺盛，為平衡區域發展遂於偏鄉設置編定工業

區，然而2014年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之研究報告指出，受到

全球化發展影響市場投資區位，我國工業用地需求整體雖仍維持正成長，但

速度轉緩，偏鄉編定工業區用地閒置問題因此被凸顯。另一方面，鄰近都會

地區之工業用地受到土地交易市場熱絡及都市發展壓力影響，使得前述用地

面臨投資炒作及轉用的情形，喪失原工業生產之功能，持續影響目前地用地

供需平衡及環境保護。圖5-2-3顯示台灣工業發展在近年逐漸走向技術密集

後，北、中部地區因較具有交通、都會發展及人才等優勢，因此相關產業逐

漸聚集。然而近年北、中部地區發展越趨飽和，不僅土地成本上升，亦缺乏

圖5-2-3  台灣地區工業用地供給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略(呂耀志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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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產業發展之腹地，故北、中部地區雖仍具有相當的產業發展能量，卻缺

乏可發展之空間及工業用地，成為產業發展阻礙。相反的，南部及東部地區

土地資源不如北、中部緊繃，卻因為區位優勢不足，形成工業用地供過於求

之情形。

二、用地流失

除了區域性地土地供需失衡外，圖5-2-4顯市六都都市計畫工業區近30年

面積增減情形，其中新北市、桃園市及台南市都市計畫工業區整體為正成長，

不過新北市在近十年有略微下降的趨勢；台北市、台中市及高雄市都市計畫工

業區整體雖為負成長，不過台中市及高雄市近十年工業區面積大致持平。探究

各城市都市計畫工業區面積增減皆有其各自因素，台北市由於產業型態轉向企

業營運總部等可立體化使用之生產形式，因此既有工業區210%的容積率及傳

統的生產型態不符都市發展趨勢成為因素之一；新北市區位上最鄰近台北市，

受其都市發展壓力影響，出現部分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商業等都市發展用地等

市場情形；桃園市則在北部都會生活圈分工下成為主要產業發展基地極具開發

能量，都市計畫工業區成長幅度大、近年流失問題亦不嚴重。高雄市則處於重

要的產業轉型階段，早期發展石化產業之工業區位緊鄰都會生活地區，衍生土

地使用相容性衝突，因此石化產業逐漸退出市中心地區。

圖5-2-4  六都都市計畫工業區面積比例折線圖

資料來源：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and in Taiwan (Cheng, 2018)

0.80

0.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9
81

19
83

19
85

19
87

19
89

19
91

19
93

19
95

19
97

19
99

20
01

20
03

20
05

20
07

20
09

20
11

20
13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City Tainan City

0.80

0.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9
81

19
83

19
85

19
87

19
89

19
91

19
93

19
95

19
97

19
99

20
01

20
03

20
05

20
07

20
09

20
11

20
13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Kaohsiung CityRa o
Ye

ar
Ra o



614

整體而言，都市計畫工業區由於產業政策與工業用地空間發展計畫之缺

乏，產業發展容易失序、亦缺乏政策支持鼓勵產業轉型，工業區土地產業輪動

遞補等方面均產生用地銜接的時空落差。在都市持續擴張、地價上升情形下，

廠商無法負擔高成本而搬遷後，造成部分工業區土地閒置，而需地廠商卻仍有

用地難尋問題，工業區土地長期閒置又成為要求土地變更理由，在缺乏產業空

間政策指導下的工業區零星變更，將惡性循環造成產業發展之困境。

從都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統計數據反應出近年用地流失的情形，但事實上

為維持經濟穩定發展國內仍具有一定的工業用地開發需求，因此都市工業區

的流失即顯示產業發展出現向都市計畫區外擴張的空間發展趨勢，並以非都

市計畫農業區作為替補，形成環保團體詬病的「開發必要性」問題。這項衝

突很大部分係由於兩方對「可利用工業用地」認知不同所造成，一般普遍認

為只要有未使用的工業用地就應該先利用完畢才能開闢新的園區，然而這是

未將市場因素納入考量的結果。不同的產業發展具有不同的生產要素需求，

包含區位條件、人才聚集、水電供給、公共設施等，因此分析工業用地供給

時，忽略生產要素需求是較偏離現實的。

三、土地閒置

不可否認的是國內目前有一定面積的閒置用地需要解決，政府雖已分別

於2016年提出「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行政院，2015)及「排除企業投資

五缺障礙」(經濟部，2017b)等政策干預，閒置土地去化成效仍不甚顯著，產

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略規劃分析(張建一等人，2018)統計，編訂工業區包含

經濟部管轄、地方政府及民間開發之編定工業區閒置用地僅由2014年的812

公頃減少為2017年10月的747公頃，而到了2018年9月經濟部轄管62處編定

工業區之閒置名單共計214.5公頃，其中北部占33.1、南部39.3公頃。

至於工業用地流通性不佳可能加劇供需失衡與用地閒置，2014年經濟部

工業局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之研究報告(呂耀志等人，2014)認為我國特殊的

用地供給系統，各部會主管機關包含經濟部、科技部及農委會的長期缺乏協

調與整合，無法動態調撥各類園區閒置土地即時支援用地需求，間接形成工

業用地流通障礙，不利於舒緩工業用地的區域供需失衡問題。經濟部方面雖

已針對已編定開發工業區建立閒置土地定期查核制度，但多數縣市尚未能建

立都市計畫工業區之定期查核機制。受限於工業用地權責分工，中央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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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尚未建立一套有效的閒置用地防堵、清查、管制與媒合機制，以及後續的

活化作法。

四、價格炒作

近年工業用地炒作情形備受重視，尤其是中部以北地區。工業用地價格

容易因投機炒作致使土地價格飆漲，導致產業獲利與土地成本難以平衡，對

產業發展造成不利影響。遠見雜誌2017年6月報導(林讓均，2017)指出，自

2014年房地產市場反轉以來，工業區地價漲幅領先住宅區及商業區，其中漲

幅最大的縣市分別為桃園市(8.4%)、新北市(7.3%)及台南市(6.7%)，並歸納

了四個工業用地價格的主要漲因。首先是產業發展的剛性買盤，再加上未登

記工廠對合法用地之需求，截至2014年國土利用調查資料中，全國非都市計

畫土地農牧用地做為工業使用的面積高達9,260公頃，形成工業用地需求基本

量。在中部以北地區已出現工業用地供不應求的環境背景下，又部分買家預

期用地變更的炒作心理使其閒置養地，加上長期持有與交易成本低及相關法

令的不周全，導致工業用地的價格上漲，種種困境造成國內工業用地發展的

挑戰。

伍、工業用地供給對策

為了從制度根本改善國內工業用地發展課題，以下將分別就制度內工業

用地，包含編定工業區、加工出口區、都市計畫工業區等合法用地，以及制

度外之違規工業用地未登記工廠探討對應策略，並彙整目前有關政策執行成

果連結理論與實務，特別是因應銜接國土計畫之制度設計面向。由於未來國

土計畫實施後，工業用地只能在城鄉發展地區開發，勢必與其他都市發展用

地及農業發展地區競合而日趨困難。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劃定後將每10年進行

一次通盤檢討，相較於國土計畫實施前較具彈性及時效的編定園區方式開發

產業園區，未來國土計畫框架下工業用地及產業園區開發不僅需要有一套完

整的規劃方式，其區位分布上將更受到國土使用功能分區之限制。

一、制度內工業用地

(一)主管機關功能定位

配合國土計畫之全新土地計畫架構以及現代社會環境的調適，制度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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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地主管機關在2018年提出一份政策文件「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後統稱

白皮書) (經濟部工業局，2018)，彙整相關研究與現行政策，以更公開透明

的態度，來與各界溝通部門主張及並宣示其定位轉變。1990年代前台灣經濟

發展相當仰賴編定工業區來快速提供工業用地，然而隨著社會氛圍的轉變，

環境保護對工業發展形成阻力，經濟部難以延續過去主導園區開發的強勢態

度。再者，政府組織與法規制度的成熟使得開發相關程序逐漸完備，降低了

中央政府即時因應產業發展需求的彈性。以國土計畫而言，其計畫本質以土

地使用管制為導向，產業用地政策卻是一個開發導向的規劃路徑，兩者在執

行層面必然浮現競合與衝突。此外，經濟部相關研究也顯示，全球化與新經

濟模式的發展顛覆了古典產業區位觀念，加上智慧生產改善既有的製造模式

與技術，促使廠商區位偏好改變，傳統區位因素不再是侷限企業發展主因，

當代生產網絡架構是建立在流動的空間體制之中。經濟主管機關認知到未來

企業將競逐全球最佳生產區位，產業用地發展彈性將關係到國家產業發展競

爭優勢，遂將其定位從過去的「領導」轉為「引導」，同時白皮書發展原則

2.4.1將因應市場及地方產業群聚為開發目的之產業園區交由地方政府新闢，

因應國家重大建設之產業園區則維持中央政府主導，希望形塑中央與地方垂

直合作的模式。

(二)產業用地儲備機制

現行的產業園區開發模式基本建立於1960年頒布的獎勵投資條例，許君

毅(2004)認為即使1990年促進產業升級條例頒布後，產業園區開發方式並無

太大差異。在國家主導力弱化後，經濟計畫與土地計畫的落差，在實務上不

利於工業用地的即時供給和開發彈性，為使用地規劃及運用具靈活及儲備之

特性以因應市場需求變化，經濟主管機關在白皮書研擬過程提出「產業用地

儲備機制」整合銜接兩個計畫系統，此一概念也為國土單位所接受。

未來產業用地儲備用地劃設，產業園區之開發須先擬具初步的區位分布

計畫，並劃為城鄉發展用地第2類之3做為產業儲備用地，一方面確保工業用

地發展區位的環境衝擊在可接受範圍內，另一方面加速後續審議流程以降低

開發困難，提升工業用地供給彈性滿足廠商需求。此外，由於國土計畫導入

成長管理概念，屬於管制計畫，因此國土單位與經濟主管機關協調訂定計畫

目標年所需之產業發展總量面積以維護土地利用秩序。經濟主管機關便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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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研擬目標年2036年之工業用地發展上限，根據張建一等人

(2018)之研究報告，基於維持經濟持續成長的前提下，考量地方水電資源、

產業要素稟賦及產業投入產出狀況等條件，提出在2013年前已編訂之工業用

地使用完畢之條件下，尚須3,311公頃的工業用地，後續也被納入全國國土計

畫中，成為調解區域供需失衡及確保環境品質的契機。對環保團體而言，只

要產業開發量在3,311公頃內且對環境不具重大損害，原則上支持產業發展；

而對區域發展而言，更有機會促成各部門的協調共識。

(三)小結

綜上所述，經濟主管機關已認知到現代發展環境之不同，而調整機關的

功能定位，並透過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來補足過去較為缺乏的溝通協調，做

為改善不同轄管產業園區流動性不佳與跨部門合作之開端。建立產業用地儲

備機制2，優化用地供給確保產業發展優勢，並且闡明產業園區新闢及發展總

量推薦之條件 3，促使地方政府協同降低用地閒置比例。然而未來工業用地

之規劃除了面對全球市場挑戰外，政府要順利的引導地方產業發展並建立與

國土計畫之銜接，尚須更多配套機制與誘因設計，因此不論是白皮書的定期

發布4 或是因應現代工業用地發展課題的前瞻策略，仍須持續觀察。

二、制度外工業用地

(一)未登記工廠發展成因

台灣在早期發展階段，整體社會極度追求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戴肇洋

(2006)認為台灣中小企業在早期對經濟成長具有重大貢獻，包含戰後初期大

量吸收農業發展之剩餘人力，出口擴張時期則利用低廉人力資源從事勞力密

集產業創造台灣經濟奇蹟；但1990年代後，開始面對經濟自由化、產業國際

化及新興工業國家的崛起，中小企業遭遇嚴苛的挑戰。台灣在此一發展背景

之下，工業發展與生活一直以來關係緊密，工業規模也以中小企業為多數，

早期因環保意識薄弱，反應在區位分布則呈現住、工、農混和的小規模零星

發展，可說是未登記工廠的開端，直到近20年，農地上違規使用的新增未登

2　詳參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產業用地發展原則2.4.5、2.4.6、2.4.7。
3　詳參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產業用地發展原則2.3.2、2.4.8、2.4.9。
4　詳參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產業用地發展原則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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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工廠可能更偏向市場因素。

未登記工廠議題牽涉面向廣泛，其雖具工業生產事實，但土地使用卻

與生產事實不相符，對應主管機關更包含地方政府、行政院農委會及經濟部

等。目前未登記工廠的發生原因，多為生產者找不到區位與土地價格達到共

識的合法工業用地，轉而朝向可負擔的農業土地的一種市場行為，因此未登

記工廠現象係為我國土地規劃的整體結構性課題，但並非單純工業用地政策

所導致。

(二)未登記工廠處理方向

鑒於未登記工廠涉及跨部會權責，2018年公布的全國國土計畫(營建署，

2018)內容便提出未登記工廠議題處理之指導，並由院層級協調各部會分工

合作。2019年工廠管理輔導法草案修正通過將輔導時間延至2030年，屆時將

與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調整國土功能分區的時間點相近，或許可以成為處理未

登記工廠土地違規使用的推動力。後續輔導合法化大致分為兩個方向，一為

就地輔導、二為開闢產業園區收納未登記工廠。前者常面臨的困難包含隔離

綠帶的劃設及連外道路寬度不足，因此難以透過區域計畫變更達到用地合法

化(林上祚，2019)。然而未登記工廠對社會最急迫的問題並非土地程序而是

環境衝擊，未登記工廠常因區位分布零星、缺乏汙水處理等公共設施傷害鄰

近農地，因此工廠管理輔導法修正草案主張灌排分離以確保農業灌溉用水無

虞，後續相關土地合法化作業再與地方政府進一步分工。

(三)與國土計畫之銜接

開闢產業園區收納未登記工廠之後續執行，將由地方政府於縣(市)國土計

畫中提出產業園區開發計畫，配合產業發展儲備用地之概念劃為城鄉發展用

地第2類之3。可以特別注意的是，未登記工廠本身已具有工業生產事實，惟

其土地使用不符規定而遷移至新闢園區，與一般新闢產業園區提升工業生產

量的情況不同。因此這類型之產業園區開發面積將不計入產業用地發展總量

上限3,311公頃中，否則依據2019年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顯示5農地作工

廠使用面積已達1.6萬公頃，是2036年前產業用地發展上限無法容納的。

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查詢圖台》，2019年4月12日查詢
自https://map.coa.gov.tw/farmland/survey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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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將未登記工廠就地輔導與遷移至產業園區兩方向策略雖提供業者不

同選擇，但也存在相互之不利影響，工廠一旦採取其中一個方法並投入改善

成本後，最後倘無法有效處理須改他法，社會不僅會對政策失去信心，也傷

害配合接受輔導之工廠。因此政府需要釐清每處個案所適宜之輔導方向，從

產業發展及土地規劃層面整體考量；亦或配合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發展原則

2.4.2之建議，擬定地方產業用地發展計畫，將未登記工廠之產業發展內容納

入地方整體計畫，以產業群聚考量採取就地輔導或遷移方式辦理。

陸、工業用地的前瞻思維

工業用地發展長期以來積累的課題，在國土計畫的推動下可望改善，尤

其是產業用地與相關單位的合作界面，設立新制度未來將串聯產業用地政策

與土地使用計畫，並且在各部門發展前取得共識。而前述策略將衍生後續的

相關議題，待工業用地與土地使用計畫充分連結後，將因應區位分布、產業

發展潛力等條件再予適度調整，相關衍生議題如下。

一、回饋機制與開發基金

以都市計畫工業區為例，變更回饋之可建築用地或公共設施用地多以變

更後周邊相關使用機能或地方政府欲達成之政策目標為主要考量，變更效益

往往未能直接對產業發展有正面效益或補償，不僅造成都市計畫工業區不易

經營維護，亦缺乏穩定之工業用地發展經費，類似情形也在產業用地(一)及產

業用地(二)時有所聞。根據白皮書之施政方向，未來將研擬對產業發展有助益

的用地變更回饋共同性原則，並且檢討工業用地開發基金制度。實務上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5)認為基金制度將可協助興建必要公共設施、支應相關維護

管理費用；運用開發基金以平穩工業用地價格、支持用地儲備機制的運作，

滿足產業發展之輔導、獎勵或土地取得之資金需求。

二、工業園區之新闢

未來新興園區的開闢上，將以地方政府為主要開闢來源，且根據白皮書發

展原則2.3.2地方政府需自籌財源辦理，在普遍政府財政窘迫的條件下，是否

將民間資金引入協同開發提升工業園區也在白皮書最後一個章節中被提及。根

據張建一等人(2018)研究報告指出，為克服政府財政限縮及配合角色轉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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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應基於公私夥伴精神善用民間資源與力量，創新工業用地開發模式，提供民

間參與公共建設之多元管道。例如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係由壽險業與建築業者

合資成立土地開發公司，負責園區興闢、出售及管理，成為國內園區開發引入

壽險基金之先例。希望藉此創新開發模式改善目前工業園區開發為平衡財務而

得賣斷用地，造成後續管理困難或衍生使用效率不彰之問題。

三、都會型園區土地使用模式

此外，隨著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有別於傳統製造業的生產型態在都會

地區的比例可能會越來越多。以內湖科技園區為例，園區內設有多家企業營

運總部及關係企業及研發中心，大量科技產業創新與研發創造大量收益。張

建一等人(2018)研究報告亦觀察到我國產業的空間調適特徵：(1)產業高度集

中於都會區域成極化發展現象；(2)產業對土地利用的需求與過去不同，不再

執著於平面式的廠房而朝向立體化發展的趨勢。2018年3月行政院公布「都

市型工業區更新立體化發展方案」，針對六都20處編定工業區提供容積獎勵

並允許以回饋金等方式達到最高法定容積50%的空間。不過容積具有公共財

性質，又需要考量周邊環境容受力，且除了容積放寬外都會型產業發展是否

具有其他土地使用的特徵需要納入考量，以調整土地使用管制提供產業升級

轉型的後援。

柒、結論

台灣自從1945年國民政府遷台後一直依賴工業發展創造經濟成長與國際

地位，然而政治環境的轉變弱化了經濟政策的推動執行力，使得經濟計畫與

土地使用計畫不協調的衍生問題被彰顯。1990年代開始台灣便陷入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的衝突，工業用地開發速度逐漸趨緩，另一方面都市發展的推力

使得都會地區工業用地流失並往外圍移動，更加劇環境保護的衝突。國家土

地使用失去秩序，產業發展也因為用地供需失衡受到影響。2016年國土計畫

法的通過為混亂的空間秩序帶來一個轉變的契機，經濟主管機關透過政策文

件的發表正式轉換角色定位，企圖以與地方政府的分工、其他有關部門的協

調建立新的工業用地使用秩序。雖然工業用地的開發可以預見彈性將減少，

但產業儲備用地的制度可望穩定土地供給。至於目前尚未克服的發展課題包

含未登記工廠輔導、用地變更回饋機制、工業區開發模式與基金制度和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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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業區土地使用特性，仍有待經濟主管機關持續與各界溝通凝聚共識，提

出應對策略領導產業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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